宁德师范学院留（降）级审批表
	姓 名
	
	性别
	
	学 号
	
	层次
	

	系 部
	
	班 级
	

	家长联系电话
	
	学生联
系电话
	

	留（降）级原因（请在相应的栏目前打“√”并填写完整）：

	1 □a.  学生一学期通过考核取得的学分不足该学期所修学分的1/3，或各学期累计有三门以上（含三门）课程经重修后仍不及格；

□b. 学生修业期满,但未取得毕业规定学分。

	课程

积欠

情况


	积欠必修课程名称
	学分
	积欠必修课程名称
	学分

	· 
	
	
	
	

	· 
	
	
	
	

	· 
	
	
	
	

	· 
	
	
	
	

	· 
	积欠统计
	必修课
	专业任选课
	校级公选课
	小计
	审核人签名：

年  月  日

	· 
	
	学分
	学分
	学分
	学分
	

	· 2. 本人申请自愿留(降)级主要原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辅导员意见：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系分管教学主任意见：
留（降）级至：        级                专业     班         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盖章

	教务处意见：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盖章


1．本表依据《宁德师范学院学生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制定；

2． “层次”填写本科或专科；“留级原因”一栏为第1种的签名栏由审核人签名，留级原因为第2种的由学生本人签名；“系分管教学主任意见”一栏中，学生申请留（降）级班级由系根据各班人数指定，使本专业本年级各班人数相近；
3． 此表一式一份（附《宁德师范学院学籍学历异动情况上报一览表》），每学期开学第五、六周内交教务处学务科存档。

教务处制表    2013年4月
